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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册会计师责任 

我们接受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的委托，于 2016 年 9月 7

日至 2017 年 4 月 5 日，对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统称“公司”）截至 2016 年度的合并

财务报表审计以及 2016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并评价其有效性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

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

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函证、监盘、检查、询问、分析与复核等），以获取有关

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

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

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二、 审计情况 

（一）审计概况 

1、审计范围、审计人员安排与培训 

1）本次审计的审计范围为华侨城股份合并范围内的所有公司之 2016 年度会计报表、

会计凭证、内部控制等相关的资料。 

本年度审计合并范围包括 31 家一级子公司，其中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的审计由中瑞岳

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执行。 

2）根据贵公司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我们现场委派负责合伙人、复核合伙人、高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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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场负责人等审计人员共计 40 人参与是次审计工作。 

为使审计人员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我们于 2016年 9 月、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 月对

审计人员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审前培训。 

2、时间安排 

预审时间：2016 年 9 月 7日至 12 月 31 日 

年审时间：2017 年 1 月 3日至 2017 年 4 月 5 日 

报告(审定稿)出具时间：2017 年 4月 5 日 

3、各阶段主要工作内容 

我们于 2016至 12 月 31日前对华侨城股份部分重大子公司进行预审，同时为华侨城股

份 2016 年年审的前期调查及计划工作做准备，主要是了解各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草拟总

体审计策略，对内部控制进行符合性测试和初步评价。 

2017 年 1 月 3 日正式进入现场审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及所内审计规程要

求，实施审计程序。 

2017 年 2 月末结束外勤工作，负责合伙人、高级经理、现场负责人等全程参与是次审

计工作，做好现场审计工作指导、与各方沟通协调，并组织参与审计工作会议；复核合伙人

负责审计外勤结束后的现场审计复核工作。 

4、审计时间计划表 

阶        段 时        间 

审计计划 2016年 12月 21 日 

内控审计（各公司时段不同） 2016年 9月 7 日－2016年 12 月 16日 

外勤阶段（各参控股公司） 2017年 1月 3 日－2017年 2 月 20 日 

外勤阶段（股份公司本部） 2017年 2月 4 日－2017年 3 月 20 日 

内勤 2017年 2月 20 日－2017年 3 月 20 日 

合并 2017年 2月 20 日－3 月 5 日 

报告初稿 2017年 3月 10 日－3 月 20 日 

与公司的沟通 2017年 2月 4 日－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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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治理层沟通 2017 年 3月 20 日—4 月 5 日 

事务所内部复核 2017年 2月 4 日－4 月 5日 

审计报告签发 2017年 4月 5 日 

5、职业道德规范的遵守与独立性的保持 

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审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保持独立性。 

6、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股份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安排了具备相关行业审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分别负责

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审计，并及时与公司治理层、管理层分别就现场审计时间、重要的会

计事项处理、审计中发现的应当调整的事项以及会计报表的披露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没

有出现与公司存在重大分歧的事项。 

审计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困难事项，总体而言，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股份公司的

通力配合，包括提供办公场所等正常工作条件，以及提供审计所需的各项资料、接受审计人

员访谈等。 

（二）审计初步结果 

1、拟出具审计报告类型 

我们拟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审计后的 2016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情况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长比率 

资产总额（万元）  14,634,488.90  11,526,617.44 26.96% 

营业收入（万元） 3,548,110.48 3,223,632.95 10.0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万元） 688,841.79 464,066.51 48.44%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84 0.8395 0.8395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95 0.7450 0.7450 

上述审计结果尚待本事务所质量控制部门最终复核及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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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关于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1）股份公司关于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相关会计政策表述为：“房地产销售收入：签订了销

售合同，房屋已竣工验收并达到可交付使用状态，同时房款已按合同规定全部收清时确认收

入。” 

2）股份公司下属子公司文旅科技公司建造合同收入的相关会计政策： 

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

收入和合同费用。合同完工进度按经客户确认的形象进度确定。 

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①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②与合同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③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④

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确定。 

如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

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

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使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

因素不复存在的，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定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 

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 

在建合同累计已发生的成本和累计已确认的毛利(亏损)与已结算的价款在资产负债表

中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在建合同累计已发生的成本和累计已确认的毛利(亏损)之和超过已

结算价款的部分作为存货列示；在建合同已结算的价款超过累计已发生的成本与累计已确认

的毛利(亏损)之和的部分作为预收款项列示。 

2、收入与成本的配比，主要指房地产销售业务方面成本的分摊中，配套成本的分摊应

当以项目规划中所有的配套设施总成本进行分摊和结转。  

3、资产减值及其测试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至少在年末应当对资产进行判断，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存

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

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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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收房款申报预缴的所得税的处理 

按照所得税申报的要求，房地产企业预收房款应按照核定的利润率申报应纳税所得额并

预缴所得税，并在以后确认收入的年度转回。会计处理为应当申报并预缴的所得税计入当期

所得税费用和应交税金，同时对于预收款项中的预收房款按核定利润率计算的所得税做递延

处理，计入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费用。 

5、土地增值税的计提与列报 

本公司根据国税发[2006]187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基于清算口径对尚未达到清算条件的地产项目计提了土地增值税，列

报于其他应付款报表项目中。 

6、本年会计估计变更 

为了适应公司的发展需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使会计信息更科学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批准自 2016 年

12月 28 日起调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增加以应收备用金、押金及保证金等具有

类似性质款项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的款项性质组合，经单独测试无特别风险的不计提坏账准

备。该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6 年 12月 31 日/2016 年度影响金额（增加为正数） 

母公司财务报表：  

其他应收款  2,055,784.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3,946.23 

资产减值损失 -2,055,784.92 

所得税费用 513,946.23 

合并财务报表  

其他应收款  37,598,120.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371,539.96 

资产减值损失 -37,598,120.35 

所得税费用 8,371,5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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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重大事项说明 

（1）2016年 2 月，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上海）有限

公司联合通过公开竞拍方式，以 69.32 亿元竞得闸北区天目社区 C070102 单元 33-02、46-02

街坊及 44-01、46-01 街坊公共绿地地下空间开发地块，出让宗地面积共计 65692.40 平方米，

其中 33-02街坊地块 14845.1 平方米；46-02 街坊地块 10067.8 平方米； 44-01 街坊地块水

平投影占地范围为：26443.3 平方米地下土地使用权；46-01 街坊地块水平投影占地范围为：

14336.2 平方米地下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办公、商业、住宅、街巷。2016 年 7月 26 日，

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上海）有限公司按 50%:50%比例分别成立上海华合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上海华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 

（2）2016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

发行总额 35亿元。 

（3）2015年 12 月 14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本公司向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文化旅游科技 60%股权的资产，此外，西安宏盛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李坚、文红光、贾宝罗三名少数

股东购买文化旅游科技剩余 40%股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文化旅游科技与西安宏盛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重组已终止。 

（4）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部

华侨城存量房出售给华侨城集团的决议》， 同意公司将东部华侨城天麓地产中的莱茵庄园、

莱茵堡、八区及五区房屋共 88 套，面积合计 23,046.51 平方米，按评估价格总货值约 17.165

亿元（含增值税价格，其账面存货价值为 5.53 亿元）出售给集团公司，以改善东部华侨城

的资产结构，进一步做好东部华侨城旅游度假区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5）公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按照 50%：50%比例），

共同参与竞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及配套用地项目。目前，联合体已收到《中标通知

书》，中标价格 310 亿人民币。 标的位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大空港范围内。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一期）配套商业用地包括 A222-0268、A222-0270、222-0271、A222-0272、A222-0273、

A222-0274、A222-0275、A222-0276、A222-0277、A222-0278和 A222-0279 共十一宗地，土

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宗地总面积共计 528,183.95 平方米，规定总建筑面积 1,543,280

平方米。2016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深圳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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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际会展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 

（6）2016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方式

选举段先念、王晓雯、王久玲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许刚、余海

龙、吴安迪、周纪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宗坚、叶向阳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2016 年 12 月 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哈克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股权收购基准日，公司以 1409.74 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哈克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华侨城集团公司。 

（8）2016年 12 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变

更会计估计的议案》，将公司应收款项组合类型增加款项性质组合，已应收备用金、押金及

保证金等具有类似性质款项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经单独测试无特别风险不计提坏账。 

（9）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之子公司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拍方式，以

71.2857 亿元竞得南昌市西湖区 DABJ2016044、DABJ2016045、DABJ2016046、DABJ2016047、

DABJ2016048、DABJ2016049 地块，出让宗地面积共计 1500.709 亩，土地用途：居住、商业、

娱乐康体用地、中小学用地（不计规划指标）。 

（10）2015 年 3 月 19 日，本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华侨城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15%股权、上海华侨

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87%股权和深圳市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8.78%股权转让给

本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8,517.59 万元，本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支

付股权转让款。根据本公司 2015 年 4月 24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5]2880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完成。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相关股权转让款项已支付，

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 

（11）2016 年 5 月 30 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与花伴里修订股权转让及合作

协议，协议约定：除股权转让款 661.716 万元以外，华侨城房地产另向花伴里支付 1.5 亿元

作为对花伴里放弃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补偿；双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目标公司增资 1.1亿元，其

中花伴里增资 5,390 万元，华侨城房地产增资 5,610 万元，双方向目标公司增资 1.1 亿元后，

双方同意由华侨城房地产单方向恒祥基公司增资人民币 8.9 亿元；华侨城房地产按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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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花伴里支付保证金 170,228.284 万元。同时花伴里保证在 2017 年 6 月 18日前首批项目应

全部取得政府部门实施主体确认书。花伴里同意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49%股权在华侨城房地产

支付第一笔保证金之前质押给华侨城房地产。如在 2017 年 6月 18 日前首批项目未能全部取

得政府部门实施主体确认书的，华侨城房地产有权选择继续执行本协议，或者要求花伴里归

还华侨城房地产已付的所有保证金或者该项目已付的保证金并按约定价格回购标的股权或

相关项目公司股权。 

 

 

五、 重要的审计调整以及会计事项 

1、财务报表审计方面的问题 

我们未发现股份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财务报表披露存在重大问题，审计

工作中也未遇到重大困难。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已建议公司调整并与相关公司确认。 

根据目前已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后，建议主要审计调整事项： 

（1）、股份本部 

本年度股份本部对泰州华侨城新增了 2.5 亿长期股权投资，因泰州华侨城持续亏损，对

其补提了 2.5 亿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并同时根据超额亏损的变化调减了预计负债金额 3

亿元；因 2016 年 12 月已签订哈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转让价格与账面长期股权投资金

额的差额补提减值准备 6590 万元； 

本年度资产管理公司成为本部分公司，本部盈利能力增加，经测算本年需缴纳企业所得

税，补提当期所得税费用 6,121 万，同时对暂时性差异等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31 亿。 

（2）下属公司 

a.对减值进行测试，并补提相关减值、跌价准备 

泰州华侨城补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78 万元；武汉华侨城对深圳龙日涉及到的存货补

提存货跌价准备 1,444万元； 

b.对资本化利息进行测算，主要涉及： 

北京侨禧冲回利息资本化金额 768.62 万元相应增加财务费用；华侨城房地产冲回利息

资本化金额 874.07万元，相应增加财务费用并调减营业成本 401.33万元及调减存货 472.74

万元；上海天祥冲回利息资本化金额 1,016.22 万元，相应调增财务费用调减存货；南京置

地冲回利息资本化金额 2,350.14 万元，相应调增财务费用调减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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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按照财会[2016]22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将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印花税、车船税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 

d.对各公司所得税费用进行重新测算，根据测算结果予以调整。 

六、 内部控制审计情况 

股份公司总体上会计核算较为规范，包括对于会计凭证的填制、审核；会计账簿的登记

核对；会计报表的编审；会计档案的保管等会计核算基本工作。会计人员基本上有效遵守职

业道德，恪尽职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如实地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进行报账、算账、

记账，真实准确地编制会计报表，安全妥善地保管好会计档案。另外，股份公司同时亦建立

了较健全的与财务相关的内控制度和审计监督体系，日常加大监督力度，确保会计资料的真

实完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发现仍存在以下一般内控缺陷： 

1、流程执行方面 

（1）内部单位往来核对 

关联公司仍存在单边挂账情况，双方入账金额不一致，其相关单位余额核对不一致 

（2）供应商管理 

部分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未及时更新。 

七、 其他事项 

1、 与管理层之争议 

对于上述的各项重大事项和重要的审计调整，以及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年度合并

财务数据，我们均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与管理层并没有重大争议。 

2、 于审计时遇到的困难 

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在进行审计时得到公司管理层及员工的通力合作, 并能不受限制

地与他们接触。 

3、 于留任前与管理层之争议 

对于在已发生或将发生的交易中应用会计准则或审计准则，以及对当前环境的重新评

估，我们与管理层进行了例行的讨论。按我们的判断，我们未发现任何影响我们留任的事项。 

4、 舞弊及不合法行为 

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没有事项导致我们注意到任何舞弊行为以导致重要的

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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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没有事项导致我们注意到任何不合法行为。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华侨城股份审计小组 

2017年4月5日 


	（2）2016年5月12日，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发行总额35亿元。
	（3）2015年12月14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本公司向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文化旅游科技60%股权的资产，此外，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李坚、文红光、贾宝罗三名少数股东购买文化旅游科技剩余40%股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文化旅游科技与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重组已终止。
	（4）2016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部华侨城存量房出售给华侨城集团的决议》， 同意公司将东部华侨城天麓地产中的莱茵庄园、莱茵堡、八区及五区房屋共88套，面积合计23,046.51平方米，按评估价格总货值约17.165亿元（含增值税价格，其账面存货价值为5.53亿元）出售给集团公司，以改善东部华侨城的资产结构，进一步做好东部华侨城旅游度假区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5）公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按照50%：50%比例），共同参与竞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及配套用地项目。目前，联合体已收到《中标通知书》，中标价格310亿人民币。 标的位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大空港范围内。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配套商业用地包括A222-0268、A222-0270、222-0271、A222-0272、A222-0273、A222-0274、A222-0275、A222-0276、A222-0277、A222-0278和A222-0279共十一宗地，土...
	（6）2016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段先念、王晓雯、王久玲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许刚、余海龙、吴安迪、周纪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宗坚、叶向阳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2016 年12月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哈克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2016年9月30日为股权收购基准日，公司以1409.7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哈克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华侨城集团公司。
	（8）2016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议案》，将公司应收款项组合类型增加款项性质组合，已应收备用金、押金及保证金等具有类似性质款项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经单独测试无特别风险不计提坏账。
	（9）2016年12月28日，公司之子公司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拍方式，以71.2857亿元竞得南昌市西湖区DABJ2016044、DABJ2016045、DABJ2016046、DABJ2016047、DABJ2016048、DABJ2016049地块，出让宗地面积共计1500.709亩，土地用途：居住、商业、娱乐康体用地、中小学用地（不计规划指标）。
	（10）2015年3月19日，本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华侨城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5.15%股权、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9.87%股权和深圳市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38.78%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98,517.59万元，本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本公司2015年4月24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880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1）2016年5月30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与花伴里修订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除股权转让款661.716万元以外，华侨城房地产另向花伴里支付1.5亿元作为对花伴里放弃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补偿；双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目标公司增资1.1亿元，其中花伴里增资5,390万元，华侨城房地产增资5,610万元，双方向目标公司增资1.1亿元后，双方同意由华侨城房地产单方向恒祥基公司增资人民币8.9亿元；华侨城房地产按协议约定向花伴里支付保证金170,228.284万元。同时花伴里保证在2017年6月...



